
※投資人因本府准許投資興建市場之授益處分所取得之行政法上權利，性質上既屬一身專屬

  性之權利，依民法第1148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即不得為繼承之標的。本府核准投資興建

  民權市場之許可處分，其效力於投資人死亡時應已消滅，其繼承人無從繼承該投資興建市

  場工程之權利，亦不得據以轉讓該權利予其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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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承會有關獎勵民間投資興建本市民權市場法令疑義乙案，本局意見如下：

一、有關　貴局（市場處）認定本府於73年間核准投資人何○○（以下簡稱何君）以整體規

　　劃、分二期興建方式，投資興建本市民權市場乙節，因涉及事實認定問題，本局敬表尊

　　重。

二、惟本件大簽說明七提及「本府當時核准興建之授益處分（包含二期）相對人係何君，目

　　前因何君已歿，該授益處分尚由何君繼承人接續繼受……原73年核准函之處分效力續存

　　，待新投資人○○公司自行取得原核准授益處分權利人之同意，……雙方可向本府申請

　　變更投資人，並由新投資人承繼73年 3月19日北市市三字第2874號函……之核准條件，

　　由新投資人接續二期市場開發」乙節，似有誤解，茲析述理由如下：

　（一）按人民之行政法上權利義務是否可因一定之要件事實（例如繼承）發生而由他人繼

　　　　受，依我國目前實務及學理之通說，首應視相關法律是否有明文而定。法律如無明

　　　　文規定者，則應視該行政法上權利義務是否具有一身專屬性（另有稱為高度屬人性

　　　　）。其不具有一身專屬性者，固得移轉；倘其具有一身專屬性，不僅不得移轉，且

　　　　該權利義務主體（人民）如因死亡或解散致其人格消滅者，該權利義務亦因此同歸

　　　　於消滅。至各該行政法上權利義務有無一身專屬性，則應就各個權利義務予以認定

　　　　。若該行政法上權利義務與其主體（人民）有緊密連結之關係，以致於當權利人或

　　　　義務人有所轉換時，原本之立法目的即無法達成者，即具有一身專屬性而不容由他

　　　　人繼受（陳敏著，行政法總論，第 7版，第 281頁、第 289-290頁；李建良，行政

　　　　法上義務繼受問題初探，收於湯德宗、劉淑範主編，200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中

　　　　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2006年，頁99；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判字第1825號

　　　　及 101年判字第1029號等判決參照）。

　（二）次按人民依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以下簡稱獎投辦法，該辦法於98年

　　　　7 月20日修正更名為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自治條例）及相關規定申請投資

　　　　興建市場，本府經審查予以核准投資之許可，核其性質，係屬對申請人所為之授益

　　　　處分。

　（三）又依上開獎投辦法第 6條、第 9條及第11條等規定，人民申請投資興建公共設施，

　　　　須擬具事業計畫書（包括組織體制、資本額、財務計畫、工程計畫、營運計畫、興

　　　　建設施配置圖等有關事項）並檢附相關文件，提送本府審核。投資人於投資計畫經

　　　　核准後二年內未能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權或所有權者，本府得撤銷投資許可。

　　　　申請投資案件獲准後，非經本府核准，不得變更其投資人及事業計畫。從而人民申

　　　　請獎勵投資興建本市公共設施，係由本府考量公益及其他相關事項，本於適法之裁

　　　　量而決定是否准許投資。故申請人獲准投資興建之權利，性質上應屬具有一身專屬

　　　　性之行政法上權利。

　（四）準此，本件投資人何君因本府准許投資興建民權市場之授益處分所取得之行政法上

　　　　權利，性質上既屬一身專屬性之權利，依民法第1148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即不得



　　　　為繼承之標的。本件本府於73年間核准何君投資興建民權市場之許可處分，就該市

　　　　場第二期工程之部分而言，其效力於95年間何君死亡時應已消滅。何君之繼承人無

　　　　從繼承該投資興建民權市場第二期工程之權利，亦不得據以轉讓該權利予其他第三

　　　　人。


